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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＋領航人才培育及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育研習 

 

照片 1：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育」研習課程中學員發表一景 

 

照片 2：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＋領航人才培育(國小校長培訓班)學員合影 

【院務活動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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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育人力發展中心 李文玉】 

  校長身為新課綱改革的重要領導人物，為使校長培訓歷程更臻完整，教育部委請臺北市立大學

於 7 月 22 日至 8 月 16 日假本院辦理各 3 場「教育部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＋領航人才培育」及

「教育部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育」研習，研習對象為全國各地由縣市推薦年資滿 2 年以

上（A＋領航人才班需滿 5 年以上）之公私立中小學現任校長。 

  在為期 4 至 5 天的研習活動中，針對校長領導知能，規劃教學領導基礎、課程領導、學習領

導、專業發展等四大模組課程，配合校長角色典範轉移，課程不斷與時俱進地結合彈性補課機制，

除了讓校長在公務繁忙的行程中，得以妥善用時間，也讓校長在教育的改革中，也能以不同的領導

模式，帶領學校團隊成員開創教育的新局。 

  此外，課程分為學習前準備、課程培訓及認證作業審查三大階段，學員需編序先在課程前閱讀

指定教材並完成「課前作業單」，而後在實體課程時，由講師帶領討論與說明，俾利學員構思問題

並在課堂上拋出，最後依據選修模組的不同，完成各自的作業。此三階段的安排，讓學員在課前、

課中、課後，都能將所學轉化為自己的學習內容，甚至運用在教育場域中。 

  本次規劃的 6 梯次培育研習，著實提供校長充電增能的機會，而完成三階段培訓之學員，將由

教育部頒發「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證書」、「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＋領航證書」，前者得優

先向該縣市教育局（處）申請成立「校長專業學習社群」；後者則可協助推動「校長及教師專業發

展中心」、「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中小學教學品質方案」與初任校長導入輔導工作，將所學所得

影響更多人。 

  


